
重庆市涪陵区司法局文件
涪司法发〔2023〕24 号

重庆市涪陵区司法局
关于印发《贯彻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

议法〉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涪陵高新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

门，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贯彻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〉工作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涪陵区司法局

2023 年 10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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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工作
方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（以下简称新行政复议法）已

于2023年9月1日经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

过，将于 2024 年 1月 1 日起施行。为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

法，根据《重庆市司法局贯彻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>

工作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做好贯彻实施准备

1.对当前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进行全面梳理，包括案件总

量、办结情况、实质化解率、复议纠错率、败诉率、行政复议首

选率、出庭应诉率等。

2.形成行政复议工作总结、意见建议，配合市上做好行政复

议调研工作。

3.召开全区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复盘会，梳理执法部门工

作难点，及时改进完善。

牵头单位：区司法局

责任单位：全区各部门、乡镇街道

完成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

二、组织行政复议法学习培训

4.组织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先学、深学、精学，具体形式包括

全体人员集中学习、分专题研讨学习、自行讨论学习等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司法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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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将新行政复议法纳入新提任领导干部法治理论知识考试、

干部学法差异化考试内容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）

6.将新行政复议法纳入各单位党委（中心组）、党委扩大会议、

全体职工大会学习内容。（责任单位：全区各部门、乡镇街道）

7.将新行政复议法纳入全区行政执法培训学习内容，组织本

单位执法人员、法治科室工作人员专项学习。（责任单位：全区各

部门、乡镇街道）

8.衔接区政府办公室，将新行政复议法纳入区政府党组学习

内容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）

9.衔接区委党校，将新行政复议法纳入党校处干班、中青班

等培训班学习内容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）

完成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（2023 年 12 月 5 日前向区

司法局反馈落实情况）

三、开展行政复议集中宣传

10.组织开展“行政复议宣传月”活动，采取知识竞赛、散发

资料、集中咨询、学法打卡等形式，借助网络、报刊、广播、宣

传册、实践活动等载体灵活多样、集中宣传。将新行政复议法宣

传纳入普法宣传内容，各单位积极组织本领域新行政复议法宣传。

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农业

农村委、区公安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城市管理

局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区市场监管局

完成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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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清理行政复议配套制度

11.开展行政复议配套制度集中清理，做好新旧衔接和立改废

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

完成时间：2024 年 3月 31 日前

五、清理行政执法格式文书

12.严格比对新行政复议法，全面清理行政执法文书。结合市

上执法格式文书，各执法部门对使用的文书模板进行更新，并将

更新情况向区司法局反馈。

责任单位：全区各行政执法部门、乡镇街道

完成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（2023 年 12 月 5 日前，将

修订的格式文书向区司法局报备）

请各单位在任务完成时限前将落实情况及相关文书通过党政

内网报送区司法局，未完成工作任务或报送不及时的单位将在全

区依法行政考核中扣减相应分值。

（联系人：李佳佳，联系电话：023-72386089、138965943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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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涪陵区司法局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7 日印发


